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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确掌握企业污染治理状况，从而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对策是
防治工业污染的关键。作者以铅蓄电池行业为例，采用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数

据，分析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城乡与省际分布，并定量验证中国工业环境规制

的空间差异。研究发现，农村地域是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工

业园区是企业选址的重要形态和趋势，其中，省级以下园区是铅蓄电池生产

企业分布的重要空间。采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发现，城区环境规制程度
高于镇区和乡村，郊区最为宽松；国家级开发区环境规制高于省级开发区，

而省级以下园区最为宽松。总体来看，城镇地域环境规制强度高于农村地

域，集聚型空间高于分散型空间，而大部分省际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显著差

异。地方政府应有效分配常规环境执法资源，将执法重心向省级以下园区、

郊区和乡镇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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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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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许

多新要求。环境规制作为政府干预污染外部性的重要手段，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起到

越来越大的作用。精确掌握企业污染治理状况并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对策，是防治工

业污染、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的关键。

学术界对环境规制的研究通常局限在国家和省级层面，这些研究基本上得出了类

似的结论，即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程度较高，而污染密集型企业被吸引到

环境规制宽松的地区 （张可云等，２００９；周浩、郑越，２０１５；屈小娥，２０１９）。中国
东部、中部、西部存在经济差异的同时，城乡经济水平的差距也非常显著。那么，污

染密集型企业在地区间和城乡间如何分布，不同地域空间类型的环境规制程度是否有

差异，哪些地域空间的环境规制程度相对薄弱？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

对于政府合理配置环境保护资源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以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开展的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所排查的铅蓄电池行业

企业数据为样本，揭示污染密集型企业在城乡和省际空间的分布状况并定量验证常规

环境执法的空间差异。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原环境保护部牵头连续１２年开展了 “全国整

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 （下文简称环保专项行动），这是中央

层面实施的全国环境执法形式 （杨志军、肖贵秀，２０１８）。２０１５年后在大气污染治理
过程中，环保专项行动升格为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在污染治理当中发挥了有效作用

（葛察忠等，２０１９；王岭等，２０１９）。与地方日常的环保执法主要覆盖重点企业不同，
环保专项行动采取排查方法，覆盖某一行业范围内的全部企业，这为全面考察污染密

集型企业的空间分布和对环境规制的服从程度提供了研究样本。

二、文献回顾

环境规制是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其与产业转移、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等经

济变量都有密切关系。

从本义来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对企业排污外部性的干预。企业为服从某一或某

些环境规制会采取各种措施，反映在两个指标上：一是企业为减少污染而付出的经济

成本，包括投资和运行费用，中国企业污染治理成本对应的指标有企业 “三同时”①

投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废水和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等；二是企业治污所带

来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如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

环境规制强度度量方法可归为三类：定性描述、投入型或绩效型指标、综合指数

型指标 （李钢、李颖，２０１２；程都、李钢，２０１７），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基于污染
治理投入、基于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标以及自然试验等 （王勇、李建民，２０１５）。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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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 “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



红凤和张细松 （２０１２）建立了环境规制效率指数。赵红 （２００７）采用单位产值的废
水和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度量环境规制水平，也有研究采用单位产值的工业污

染治理额 （曾贤刚，２０１０；张成等，２０１０）或人均污染源治理投资额 （周浩、郑越，

２０１５）。很多研究同时采用了污染治理投入与污染物排放量度量环境规制。田光辉等
（２０１８）以单位污染物排放量的环境治理投入来度量环境规制，其中，环境治理投入
采用了 “三同时”环保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以及工业废气、废水的污染治

理设施运行费用的总和。有的研究则采用污染治理投资的某一部分来度量环境规制，

如单位污染排放的工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 （李小平、李小克，２０１７）。还有研究
采用污染物排放强度来度量环境规制 （傅京燕、李丽莎，２０１０）。由于方法多样，数
据尺度不一，环境规制度量出现各种问题，如指标的多维性、可比性问题 （王勇、

李建民，２０１５）。指标存在不一致、难获得、不准确、内生性问题等缺陷，降低了实
证研究结果的说服力和互相印证、反驳的能力 （李钢、李颖，２０１２）。另外，污染物
排放数据的统计范围往往是重点调查企业，而很多企业采用夜间偷排生产躲避环境监

管 （冯阔等，２０１９），违法排污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并不在统计范围内 （李玉红、王

皓，２０１９）。因此，采用污染物排放来度量环境规制存在一定的偏差，违法排污行为
越多，偏差就越大。

在区域环境规制度量方面，张可云等 （２００９）考虑到各省市的产业结构差异，
用实际排污强度与理论排污强度的比值度量环境规制，发现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

东部省份环境规制较强，而中西部省份环境保护力度较弱。屈小娥 （２０１９）对中国
各省份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度，发现广东、北京和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环境规制最

为严格。高峰 （２０１６）也得出类似结论。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规制存在同步
关系，那么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鸿沟意味着城乡在环境规制上存在较大差异。郑

易生 （２００２）提出，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经济水平差距的情况下会发生环境污染的
社会转移现象，污染转移现象在二元化经济社会具有更大影响。自中国实施环境保护

政策以来，一直存在重城轻乡的现象，这在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如洪大用 （２０００）
认为，城乡环境保护在组织、制度和舆论等控制手段方面都存在城市强、农村弱的现

象。在传统乡镇企业时期，由于乡镇企业技术水平较低和从事资源开采加工等行业，

存在一定的污染问题 （姜百臣、李周，１９９４；魏后凯，１９９４；李周等，１９９９）。中国
曾经在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５年对乡镇企业污染情况进行过两次较为全面的调查。从这些调
查来看，乡镇企业的污染治理水平远低于位于城镇的企业。乡镇企业改制后，农村地

域仍有大量分散企业以及各种工业集聚区 （张海鹏、宁泽逵，２００７；祁新华等，
２０１０；王学渊、周翼翔，２０１２；王岩松等，２０１４；周曙东、张家峰，２０１４；李玉红，
２０１５ａ、２０１７）。在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污染企业 “退城搬迁”，城区工业企

业向城区之外迁移 （李玉红，２０１８）。徐志伟和刘晨诗 （２０２０）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
京津冀地区企业具体的选址设厂地理信息，发现环北京市行政区划边界５０千米范围
内为二氧化硫高排放带，反映出污染密集型企业向城区外围地区迁移的事实。另外，

４５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针对园区环境问题，国家相继推出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和绿色园区等建设试点，

这些试点示范主要是国家级开发区 （田金平等，２０１６；赵若楠等，２０２０）。
总体来看，已有对工业环境规制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大部分环境规

制度量口径是省市，而忽视了省市内部的城乡差异。其次，工业园区已成为企业空间

布局的重要形式，但对不同类型工业园区环境规制的研究很少。政策关注点在于国家

级和省级开发区，忽略了数量最多的省级以下园区。最后，从环境规制度量方法来

看，如果存在环保执法不严、企业违法排污情况，统计的污染物排放量往往低于污染

物实际排放量，采用与污染物排放量相关的指标度量环境规制的方法就缺乏准确性。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采用企业层面数据揭示环境规制的

空间异质性。已有对环境规制度量采用全国或省域汇总数据，而汇总数据掩盖了区域

内部城乡空间差异性。采用企业数据可以详细观察企业所在地的空间特征，如是否位

于产业集聚区、是否分散于城乡等。第二，对各类工业园区环境规制程度进行比较。

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布局的主要形态和趋势，目前尚未有对工业园区环境规制

的研究。第三，探索新的度量环境规制差异的方法。已有环境规制度量方法采用常规

性环保数据，而常规数据通常仅覆盖重点区域和重点调查企业。自上而下的环境保护

专项行动对污染企业的地毯式排查弥补了常规性执法难以兼顾到非重点地区和非重点

企业的缺点，能够反映出全部企业和全部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差异，是对已有方法的

重要扩展。

三、环保专项行动度量环境规制强度的分析框架

环境规制通常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文本层面，包括环境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行业标准等；第二个是执行层面，没有得到执行的文本就是一纸空文。目前来

看，中国环境规制差异主要体现在执行环节。

（一）地方常规环境执法与中央环保专项行动

中国环境执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方政府实施的常规环境执法，另一类是由

中央政府实施的自上而下的环保专项行动。

１常规环境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

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是环境执法的主体。常规环境执法是地方

环保部门对本辖区企业排污状况进行的日常执法，包括巡查、抽查、监测、信访接待

等。由于地方环保部门的人力、物力有限，环境监管往往只能覆盖面积有限的重点地

域和数量有限的重点企业，通常是中心城区和大中型企业。工业企业比较分散的乡镇

地域、规模较小的企业和级别较低的工业园区很难得到有效的日常监管。另外，目前

中国企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企业尚未达到 “波特假说” （Ｐｏｒｔｅｒａｎｄ
Ｌｉｎｄｅ，１９９５）所说的通过环境保护提高企业和行业竞争力的程度。如果不进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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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企业尚且能够保持微薄的利润，一旦进行污染治理，很多企业将濒临亏损。地

方政府为了维持本地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往往对污染密集型企业抱有同情态度，在环

境监管方面较为宽松。

２环保专项行动执法
如果地方政府平时环境执法到位，企业不存在违法排污行为，那么就没有必要进

行中央专项执法。如果地方政府常规环境执法不严，企业违法排污造成周边环境污

染，即使是小企业也会因为长期违法排污形成严重污染。污染问题日积月累，环境风

险逐渐增大。有些环境风险会爆发，发展成为群体性污染事故或区域性污染，引发社

会强烈关注。最终由中央政府从上而下，派出督查组到地方开展督察工作。杨志军和

肖贵秀 （２０１８）将环保专项行动大致分为八个流程：事件出现→有关部门重视→成
立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制定和出台行动方案→全面执行行动方
案→检查反馈→总结评估。

在中央环保专项行动中，执法主体通常是以生态环境部为代表的中央部委。环保

专项行动从其他岗位抽调大量人力、物力，将有限的执法资源聚焦在社会反响强烈的

重大污染问题上，将平时难以被地方政府发现或者发现而监管不彻底的污染企业全部

覆盖。环保专项行动的起因往往是一起或多起企业污染事故，而其对象则是污染事故

发生行业的所有企业。在这种运动式环境执法过程中，平时难以被日常执法 “探照

灯”发现的污染企业会被曝光和整治。自２００３年起，针对企业违法排污屡禁不止的
现象，原国家环保总局等多部委组织开展 “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

项行动”，每年都针对某类环境污染问题进行集中治理。环保专项行动起到监督、补

充地方政府常规环境执法的作用。

总之，常规环境执法是地方政府日常有选择的执法形式，突出城区和大中型企

业，忽略了广大乡村地区和小企业，而环保专项行动在地域空间和企业规模上的全覆

盖，可以从某一截面反映出不同地域空间和不同规模企业服从环境规制程度的原貌。

（二）从环保专项行动的整治结果倒推环境规制强度

环保专项行动执法内容与常规环境执法内容类似，即检查企业遵守环境规制的情

况和是否违法排污，包括是否严格执行 “三同时”制度、是否进行 “环境影响评

价”、污染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等。如果企业存在违法排污行为，会被处以停产整

治等措施，如果企业不存在违法排污行为，可以继续生产。企业对环境规制的服从程

度与地方政府常规环境执法强度存在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常规环境执法程度越

严，覆盖面越广，企业对环境规制的服从程度越高，存在违法排污问题的概率越小；

常规环境执法程度越低，覆盖面越小，企业服从程度越低，违法排污概率越高。总

之，企业真实的违法排污程度反映了本地常规环境规制强度，因此可从环保专项行动

整治结果来倒推常规环境规制强度。

在本文中，中央环保专项行动执法整治程度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这样的

逻辑关系：中央专项执法与地方政府常规执法所依据的环境规制文本是相同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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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平时严格执行环境规制，那么，企业违法排污行为会被及时发现和处理，中

央专项执法就不会查到违法排污行为，对企业采取整治措施的比例为零；如果地方政

府不进行环境执法，企业排污行为没有任何日常监督监管，那么，中央专项执法就会

发现全部的违法排污行为，对企业采取整治措施的比例就很高。因此可以从中央专项

执法所采取的整治措施结果推断地方政府日常环境执法程度。中央专项执法整治比例

越高，说明平时的违法排污行为越多，反映出地方政府常规环境执法越宽松，环境规

制强度越低；专项整治比例越低，则说明平时地方政府环境执法越严格，环境规制强

度越高。当然，这一关系的成立条件是企业同质性较强，这样才能排除产业结构差异

的干扰，保证环境规制文本对于企业具有相同的约束力。

（三）铅蓄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概况

铅蓄电池行业是高污染密集型产业，包括极板生产、电池组装和回收加工三个子

行业，其生产和回收加工环节排放的含铅废气会引起人体血液铅含量超标。铅蓄电池

行业是最近二十年中国工业快速增长的典型 （李玉红，２０１６）。２００２年以来，中国汽
车工业和电动自行车产量激增，带动上游的铅蓄电池制造业快速增长。在行业整治

前，中国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铅蓄电池生产国，铅蓄电池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１／４
以上 （王金良等，２０１１）。然而，由于污染治理滞后，高增长也导致了高污染，全国
爆发多起铅蓄电池企业违法排污引起的群体性血铅中毒事故，在社会上引发治理企业

污染的强烈呼声。２０１１年，原环境保护部等九部委采取针对铅蓄电池行业的环保专
项行动，对全国所有铅蓄电池企业开展了地毯式排查。① 经过这次专项整治，企业违

法排污导致的血铅超标事故急剧减少，２０１２年仅有１起，２０１３年以后几乎没有引起
全国反响的铅蓄电池企业污染事故发生。

四、模型设定、指标界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元离散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模拟企业所受环境整治结果与空间类型等变量的
关系。ｙ表示企业所受整治结果，包括取缔、停产、停产整治、继续生产，分别以下
标１、２、３、４表示。ｐ（ｙ）为ｙ的概率函数，以继续生产为参照，用累积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表示为：

ｌｎ ｐ（ｙｉ）
１－ｐ（ｙｉ

[ ]） ＝αｉ＋∑
ｍ

ｉ
βｉｔｙｐｅｉ＋γ１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１＋γ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ｎ

ｉ
δ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ε （１）

其中，截距项分别对应于取缔、停产和停产整治，ｔｙｐｅ是企业所在地的空间地域
类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１是极板生产企业生产规模，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是电池组装企业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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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２０１１年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的通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ｅ
ｇｏｖｃｎ／ｇｋｍｌ／ｈｂｂ／ｂｗｊ／２０１１０４／ｔ２０１１０４１４＿２０９１９２ｈｔｍ［２０２０－０３－０８］。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是企业所在省份，用以控制省际差异。空间地域类型 ｔｙｐｅ的系数 β的估计值
越大，说明被整治的概率越大，该地域空间的环境规制强度越低；β的估计值越小，
说明该地域空间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

（二）指标界定

１环保专项行动整治结果 （ｙ）
环保专项行动对违法排污企业采取的措施按严格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为取缔、停产

和停产整治，合格企业可以继续生产。

（１）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应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
（２）停产。环境保护、安全设施、职业卫生 “三同时”执行不到位的。

（３）停产整治。未经环境影响评价或达不到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无污染治理
设施、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或者超标排放的、不能依法达到防护距离要求的。

整治比例 （Ｙ）指的是某一地域空间内企业因违法排污而接受环境整治措施的比
例，即被取缔、停产和停产整治的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量的比重。

２空间地域类型 （ｔｙｐｅ）
本文的空间地域泛指城乡和省际，重点在城乡。中国企业的空间分布状况非常复

杂。根据当前产业布局要求，一般新企业要位于产业集聚区，但仍有很多企业分散在

乡村中。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工业主要分布在城市，然而，随着乡

镇企业的发展，工业开始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２０世纪末以来，中国确定了
“企业向园区集中”的策略，各种类型的产业集聚区出现在城市的郊区甚至远郊区

县，形成了工业企业分布 “分散”与 “集聚”并存的局面。根据企业是否连片分布

将企业所在空间类型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分散型地域空间，如城区、镇区、郊区和乡

镇的社区或村庄，企业以零星分布的形式出现；第二种是工业园区或产业集聚区等集

聚型地域空间，如国家级开发区 （包括高新区等产业园区）、省级开发区和省级以下

园区，企业以集聚连片的形式出现 （见图１）。
本文根据企业详细生产地址信息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２０１１年统计用区划代码

和城乡划分代码》，确定企业所在的省、市、区县、乡镇街道和村 （社区），并参考

李玉红 （２０１５ｂ）的做法，根据１２位行政区划代码划分城乡地域。对于地址不详的
企业，本文根据企业名称搜索其详细地址信息，确定企业所在地。分散型地域分为城

区、镇区、郊区和乡村四类。

集聚型地域分为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和省级以下园区三类。国家级开发区

和省级开发区都有正规名称，可以根据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０６年版）
确定企业所在产业园区或开发区的级别。没有列入该目录的工业集聚区视为省级以下

园区。

城镇地域包括城区、镇区、省级开发区和国家级开发区，农村地域包括郊区、乡

村 （乡辖村、镇辖村）和省级以下园区。需要说明的是，省级以下园区主要分布在

乡镇，有的靠近镇区，大部分在乡镇辖村。随着城镇边界的扩张，国家级开发区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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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开发区逐渐与主城区融合，成为城区的一部分。省级以下产业园区远离主城区，很

难发展为城镇 （李玉红，２０１８）。因而，本文把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列为城镇地域，而
省级以下园区归为农村地域。

图１　企业空间地域类型

注：阴影部分表示农村地域。

（三）数据说明

根据环保专项行动要求，各省份环保部门于２０１１年底在网站公开所有铅蓄电池
企业的整治信息，具体包括企业名称、详细生产地址、整治状态、生产类型、产能

等。本文采用的环保专项行动企业数据就来自各省份环保部门网站 “重点行业环境

整治信息公开”专栏。

２０１１年环保专项行动共排查铅蓄电池企业１９６２家，有生产地址信息和整治处理
结果的企业共有１８４８家 （包括铅蓄电池制造企业１６８０家和电池回收企业１６８家）。
电池回收企业在拆解过程中铅污染严重，但由于数量少，而且基本上分布在农村，本

文不予讨论。

铅蓄电池企业整治信息数据在反映环境规制水平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第一，

这套数据记录了企业对环境规制服从程度与企业所在的空间位置、生产状况等信

息，因而可以考察环境规制强度的空间特征，这是其他企业数据库 （如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所不具备的；第二，该数据涵盖了铅蓄电池生产行业的所有企业，包括

大量未列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重点调查企业污染物排放统计的样本。实际上，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录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而重点调查工业企业废气及污

染物排放统计仅包括重点调查企业①，大量小微企业被排除在外。虽然这些小微企

业销售收入较少，但是如果不安装污染治理设施，其污染程度不亚于大企业。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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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与２０１０年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匹配，铅蓄电池行业仅有３２３家企业被录入，不足专项整治行动排
查企业数的二成。



业污染治理中不能忽视小企业的影响。该数据可以全面反映所有企业对环境规制的

服从程度。另外，铅蓄电池行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避免了产业结构对于环境规制

可比性的干扰。

各变量的含义及统计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含义及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整治结果

（ｙ）
１＝取缔，２＝停产，３＝停产整治，４＝
继续生产

１６８０ ２２ １１ ４０ １０

地域类型

（ｔｙｐｅ）

１＝城区，２＝镇区，３＝郊区，４＝乡村，
５＝省级以下园区，６＝省级开发区，
７＝国家级开发区

１６８０ ３９ １５ ７０ １０

极板生产产能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１）
万千伏安时 １６８０ １２９ ４５４ ６５００ ００

电池组装产能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
万千伏安时 １６８０ １７７ ４８２ ６０００ ００

　　

五、结果与讨论

（一）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在不同空间地域的分布

从城乡地域分布来看，农村地域是铅蓄电池生产企业的主要分布空间。由表２可
以看出，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在各城乡地域类型都有分布，但是农村地域企业数量较

多。专项行动整治之前，郊区、乡村和省级以下园区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合计达１０５４
家，占比达到６２７４％，而城镇地区仅占３７２６％。

就产业园区而言，产业园区是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选址的主要形态和趋势，省级以

下产业园区是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选址的重要空间。专项整治前，产业园区共有７０１家
铅蓄电池制造企业，占全部企业的４１７３％；而专项整治后，产业园区生产企业占比
提高到６７８９％。在产业园区中，省级以下园区的企业数量最多。专项整治前，省级
以下园区有４３０家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占全部企业的２５６０％；专项整治后，企业比
例提高到３１３０％。国家级开发区的铅蓄电池生产企业数量最少，专项整治前仅有３２
家；省级开发区企业数量居中，专项整治前有２３９家。由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具有
特定的产业布局要求，对规模小、污染密集型企业有一定的进入门槛。在这种情况

下，省级以下园区就成为污染密集型企业的主要选择，导致大部分污染企业选址在省

级以下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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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整治结果铅蓄电池生产企业的城乡分布

类型
数量（家） 比重（％）

全部企业 取缔 停产 停产整治 继续生产 取缔 停产 停产整治 继续生产

全部企业 １６８０ ５９８ ４７５ ３６１ ２４６ ３５６０ ２８２７ ２１４９ １４６４

城区 １３７ ５０ ３６ ２８ ２３ ３６５０ ２６２８ ２０４４ １６７９

镇区 ２１８ ７９ ８３ ３８ １８ ３６２４ ３８０７ １７４３ ８２６

郊区 ２４８ １２８ ５４ ４８ １８ ５１６１ ２１７７ １９３５ ７２６

乡村 ３７６ １７０ １１６ ７０ ２０ ４５２１ ３０８５ １８６２ ５３２

省级以下园区 ４３０ １１５ １２３ １１５ ７７ ２６７４ ２８６０ ２６７４ １７９１

省级开发区 ２３９ ４８ ６２ ５４ ７５ ２００８ ２５９４ ２２５９ ３１３８

国家级开发区 ３２ ８ １ ８ １５ ２５００ ３１３ ２５００ ４６８８

城镇地域 ６２６ １８５ １８２ １２８ １３１ ２９５５ ２９０７ ２０４５ ２０９３

农村地域 １０５４ ４１３ ２９３ ２３３ １１５ ３９１８ ２７８０ ２２１１ １０９１

　　资料来源：各省份环保部门网站 “重点行业环境整治信息公开”专栏。

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 （见表３）。专项整治之前，
东部地区企业数占全国的 ７４２９％，其中，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集中了全国
５９６４％的铅蓄电池生产企业，产能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专项整治之后，东部地区继
续生产企业数占６７４８％，其中，江浙粤鲁四省继续生产企业数占全国的４７９７％，
东部地区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占有主导地位。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分布格局基本

上反映了各地区的经济实力。

表３　各省份铅蓄电池生产企业的城乡分布

省份

数量（家）

城区 镇区 郊区 乡村
省级以

下园区

省级

开发区

国家级

开发区
合计

农村比重

（％）
整治比重

（％）

北京 ０ ０ ３ １ ０ ０ ０ 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天津 ０ ２ １ ５ １ ５ １ １５ ４６７ ４００

河北 １６ ７ ５ ５０ １０ １３ ０ １０１ ６４４ ８９１

山西 １ ０ ０ ４ １ ０ ０ ６ ８３３ １０００

内蒙古 １ ０ １ ０ ２ １ １ ６ ５００ １０００

辽宁 １ ０ ２ ５ １ ３ ０ １２ ６６７ ７３３

吉林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３ ６ １６７ １０００

黑龙江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０ ５００

上海 ４ ４ ４ ２ １ １ ０ １６ ４３８ １８８

江苏 １１ ６６ ４３ １０７ ７９ ６１ ２ ３６９ ６２１ ９１１

浙江 ６ ３０ ７６ ８０ ８６ ３８ １ ３１７ ７６３ ９４３

安徽 ５ １１ １２ １１ ３３ ２２ ２ ９６ ５８３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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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数量（家）

城区 镇区 郊区 乡村
省级以

下园区

省级

开发区

国家级

开发区
合计

农村比重

（％）
整治比重

（％）

福建 １ １１ ３ ２０ ４７ １０ ３ ９５ ７３７ ８８４

江西 ４ ２ ２ ６ １２ ２４ ２ ５２ ３８５ ７１２

山东 １５ ３２ ２３ ９ ２１ ２７ １ １２８ ４１４ ７７３

河南 １８ １１ １３ ２３ １１ ４ ０ ８０ ５８８ ９００

湖北 １１ ７ ３ ６ ２ ９ ５ ４３ ２５６ ７４４

湖南 ９ ５ ４ ９ ４ １ ２ ３４ ５００ ８２４

广东 １２ ２１ ２７ １３ ９３ １３ ９ １８８ ７０７ ７９８

广西 ２ ２ ３ ０ ４ ０ ０ １１ ６３６ ７２７

重庆 ６ ３ １９ ２ ５ ４ ０ ３９ ６６７ ７４４

四川 ３ ３ １ ２１ １４ １ ０ ４３ ８３７ ９３０

贵州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０ １０００

云南 ２ ０ １ ２ ３ ０ ０ ８ ７５０ １０００

陕西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０ ５００

甘肃 ２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３ ３３３ ６６７

宁夏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００ ５００

　　注：农村比重表示位于农村地域的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量的比重，整治比重表示整治结果为取缔、停产或
停产整治的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

资料来源：各省份环保部门网站 “重点行业环境整治信息公开”专栏。

（二）工业环境规制的空间差异估计结果

对式 （１）的估计如表４所示。可以看出，全局系数为零的假设被拒绝，各变量
系数为零的假设都被拒绝，说明选取的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模型１是没有加入
生产规模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２和模型３加入了生产规模变量，分别对极板生产和
电池组装两个生产过程进行估计。城乡类型变量以城区为参照，省域以浙江为参照。

估计系数为正，企业被处以整治的概率较大，说明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系数越大，环

境规制越宽松；系数为负，企业被处以整治的概率较小，说明环境规制较为严格，系

数越小，环境规制越严格。

在分散型空间类型中，镇区、郊区和乡村的估计系数都为正，意味着这些地域类

型的环境整治概率都比城区高，其中城区环境规制最严格，镇区次之，郊区和乡村环

境规制程度较低，郊区环境规制最为宽松。在产业园区中，三类工业园区的估计系数

都显著为负值，说明产业集聚区环境规制程度都比城区严格。国家级开发区的估计系

数最小，说明其环境规制最为严格，省级开发区次之，而省级以下园区环境规制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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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企业产能规模与环境规制程度有反向关系，企业产能规模越大，受到环境整治

的概率越低。这也印证了大企业平时受到较为严格环境监管的事实。分地区来看，以

浙江为参照，显著比浙江环境规制严格的地区包括上海和天津，而显著比浙江环境规

制宽松的地区包括北京、江苏、安徽和四川。其他地区的系数并不显著或显著性不稳

健。也就是说，大部分省份之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并不显著。综合来看，农村各地域类

型环境规制程度普遍低于城镇各地域类型，集聚型地域环境规制程度普遍高于分散型

地域，而大部分省际环境规制差异并不显著。

表４　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变量说明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估计值 ｐ值 估计值 ｐ值 估计值 ｐ值

ｔｙｐｅ
（参照＝城区）

镇区 ０４０４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３１９４ ００１３８ ０２８１９ ００３０８

郊区 ０６３２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５０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４６３８ ００００４

乡村 ０５７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４７０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４４５２ ＜００００１

省级以下园区 －０３４８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３６３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３７２８ ００００４

省级开发区 －０８２７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６６７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６６０４ ＜００００１

国家级开发区 －１０７４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８０５２ ０００８２ －０７００５ ００２０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１ 极板生产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 电池组装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１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１ 取缔 －１５１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４０８ ＜００００１ －１２９９８ ＜００００１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２ 停产 －００４６８ ０７４８８ ０１７９５ ０２２７１ ０２２５１ ０１３１２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３ 停产整治 １３９３ ＜００００１ １７２５１ ＜００００１ １７６８６ ＜００００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参照＝浙江）

安徽 ０４７４４ ００３７６ ０６８５６ ０００３４ ０５９３ ００１０５

北京 ２０８０９ ００６８１ ２０２４８ ００７５７ ２０７３２ ００６９８

河北 －０３８３３ ００８７６ －０４２８８ ００５６９ －０２２５ ０３２１４

江苏 ０９４５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７１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５３１ ＜００００１

上海 －３１７３８ ＜００００１ －３３６５９ ＜００００１ －３３８４５ ＜００００１

四川 １５１８５ ＜００００１ １５０６７ ＜００００１ １５７３７ ＜００００１
天津 －１２４３２ ００１２９ －１３７８６ ０００６６ －１４０９８ ０００５４

Ｎ １６８０ １６８０ １６８０

Ｒ２ ０２５５１ ０３１０７ ０３１２８

　　注：限于篇幅，估计系数不显著的省份省略。

（三）稳健性分析

地域类型变量ｔｙｐｅ的估计系数符号在模型１、模型２和模型３中保持一致，而
且都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不为 ０，说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而从省际变量来看，
大部分省级地区的环境规制程度差异不显著。为了检验省际工业环境规制差异程

度，在模型１、模型２和模型３中去掉地域类型变量，保留省际变量。由表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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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结果显示，除北京、江苏、四川、上海、天津和福建的估计系数显著外，大部

分省级变量估计系数依然不显著，与原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对于铅蓄电

池这一类污染密集型企业而言，专项整治行动之前环境规制空间差异主要在城乡而

不在省际。

表５　省际变量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变量说明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估计值 ｐ值 估计值 ｐ值 估计值 ｐ值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１ 取缔 －１２４６７ ＜００００１ －１１１１９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７２４ ＜００００１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２ 停产 ０１４４３ ０２９６ ０３５４９ ００１１７ ０４０１５ ０００４４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３ 停产整治 １５０７８ ＜００００１ １８５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１８９９６ ＜００００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１ 极板生产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００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 电池组装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００１

省际变量

（参照＝浙江）

安徽 ０１５８９ ０４７５４ ０４３１３ ００６０４ ０３４３２ ０１３０９

北京 ２４４１１ ００３２１ ２３００１ ００４３２ ２３１９６ ００４２２

重庆 －００７７ ０８０２６ －０１３８８ ０６５６６ －００４６５ ０８８１５

福建 －０５５７１ ００１２８ －０６２７３ ０００５８ －０５９８６ ０００８６

甘肃 －０３４５１ ０７３１９ －０５５８４ ０５８０６ －０５５０４ ０５８６２

广东 －０１１６３ ０５２９６ －０２２２７ ０２３３４ －００８５９ ０６４５８

广西 －０１６７１ ０７５６２ ００７４８ ０８９６９ －０１８３５ ０７４０１

贵州 ０５５０１ ０６５７４ ０３７７４ ０７６１５ ０５２９５ ０６７０２

河北 －０１９９８ ０３６１３ －０２９２６ ０１８４７ －００８６３ ０６９８４

黑龙江 －０１２４２ ０９１９５ ０９１６９ ０４７２７ ０７９４４ ０５３１４

河南 ０３７６２ ０１１２２ ０１７６２ ０４５９８ ０１３２１ ０５７９６

湖北 －０１９２２ ０５１６５ ００９９２ ０７４８７ ０１３８５ ０６５１８

湖南 ００１５４ ０９６２３ ００３２８ ０９２０６ ００６６１ ０８４０９

内蒙古 ０６６６２ ０３５９７ ０６７１１ ０３５８１ ０６６０２ ０３６５６

江苏 ０８５５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８８５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８５２４ ＜００００１

江西 －０２８８８ ０２９４２ －００８０７ ０７７４６ －０２６８７ ０３３９２

吉林 ００６９８ ０９４４７ －０１６５２ ０８７０２ ００３９４ ０９６９

辽宁 －０２８８ ０５３６９ －０５１４５ ０２７２１ －０５５９８ ０２３２２

宁夏 －１０３４４ ０４０７８ －０９７６７ ０４３７５ －１０４１７ ０４０７３

山东 －００１７９ ０９２９９ ０１３４６ ０５１６２ ０１２０６ ０５６０２

上海 －２８２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３０６３１ ＜００００１ －３１１２５ ＜００００１

陕西 －１０３４４ ０４０７８ －１２９３３ ０３０１２ －１３３９７ ０２８４３

山西 ０５５０１ ０４４７８ ０６４３６ ０３７６３ ０５２９８ ０４６６２

四川 １５２１９ ＜００００１ １４９２３ ＜００００１ １５５１５ ＜００００１

天津 －１４７１８ ０００２５ －１５３８８ ０００２ －１５８７８ ０００１４

云南 －０５４９５ ０３８１３ －０８１５１ ０１９５８ －０７８９４ ０２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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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入收入水平进一步说明环境规制的城乡和省际空间差异。由于国家或地区

的收入水平与环境规制程度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１），一般来说，
人均收入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往往较为严格，因此在一些研究中，将收入水平用作度

量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用中央环保专项行动对各省份违法排污企业的整治比例 Ｙ
（见表３）来度量省际环境规制强度，整治比例越高，环境规制程度越低。对省际
环境规制强度与人均ＧＤＰ（ｇｄｐ）进行回归分析，采用ＯＬＳ估计显示，人均 ＧＤＰ的
估计系数并不显著 （见表６）。在一次线性函数中，人均ＧＤＰ的ｐ值为０１６５，说明
估计系数不显著。在一元二次函数中，人均 ＧＤＰ和人均 ＧＤＰ二次项的估计值都不
显著。

Ｙｉ＝α＋β１ｇｄｐｉ＋β２ｇｄｐ
２
ｉ＋β３ｒａｔｉｏｉ＋εｉ （２）

如果在省际环境规制强度和人均ＧＤＰ的回归模型中加入农村企业所占比重ｒａｔｉｏ，
那么模型拟合度和回归系数均明显改变。从表６中可见，模型３中加入农村企业比例
变量，模型拟合度比之前２个模型有所改善，拟合优度提高到０５５３０。人均 ＧＤＰ平
方的估计值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但是系数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农村企业
比例的估计值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农村企业比重每提高１个百分点，则整治比
例提高０６５个百分点。可见，从省级层面来看，收入水平差异不能解释其环境规制
程度的差异，省际环境规制程度差异更多来自省内城乡企业分布差异。农村企业比例

越高，其环境规制程度越低。农村地域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决定了省际环境规制的差

异。总体来说，在本研究考察期，省际环境规制程度差异并不显著，而省域内部各城

乡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个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６　环保整治比例与收入水平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估计值 ｐ值 估计值 ｐ值 估计值 ｐ值

ｇｄｐ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６４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３８４７ ０００１２ ０１３１５

ｇｄｐ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９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０

ｒａｔｉｏ ０６４７５ ００００１

Ｎ ２７ ２７ ２７

Ｒ２ ００７５７ ０１２６４ ０５５３０

　　

本文的分析也表明，用收入水平度量环境规制需要注意空间尺度。当用收入水平

度量国家或省份的环境规制程度时，应关注这些空间尺度内部的差异。从某一时间节

点来看，即使是在收入水平较高的省份，环境规制程度并不一定更为严厉，因为从省

份地域内部来看，城乡收入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别。城区环境规制严格的情况下，企业

可以选择城区周边的郊区和乡村；国家级开发区门槛高，那么企业可以选择门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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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级以下园区。以北京为例，从表３可以看出，北京市城区和镇区并没有铅蓄电池
制造企业，全部铅蓄电池企业位于郊区和乡村。所以用收入水平度量环境规制程度，

必须注意到空间内部的差异，如城乡差异、企业分布差异等。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铅蓄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所排查的企业数据为样本，揭示污染密集型企

业的空间分布，并定量验证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程度的城乡和省际差异。研究结论

如下。

第一，农村地域是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工业园区是企业选址的重

要形态和趋势。环保专项行动整治前，农村地域的铅蓄电池生产企业数量占

６２７４％，而城区仅占８１５％。工业园区的铅蓄电池生产企业数量占４１７３％，而省
级以下园区铅蓄电池生产企业数量占２５６０％。东部地区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约
占全国企业数量的７０％。

第二，从不同空间类型的环境规制强度来看，首先，城镇地域类型环境规制强度

高于农村地域类型，工业园区等集聚型地域环境规制程度普遍高于分散型地域。在分

散型地域中，城区环境规制程度最为严格，镇区和乡村依次降低，而郊区环境规制最

为宽松。在各类工业园区中，国家级开发区的环境规制最为严格，省级开发区次之，

而省级以下园区最为宽松。其次，从省际来看，只有少数省份环境规制程度有差异，

而大部分地区环境规制的差异并不显著。由于省域内部城乡收入水平也存在巨大的差

异，企业更倾向于分布在城区周边的郊区和乡村。城乡地域环境规制差异性比省际差

异性更显著。

在制定环境保护政策、分配环境执法资源方面必须重视城乡空间差异性。省

级以下园区、郊区、乡村是地方政府环保执法的薄弱环节。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

对规模小、污染密集型企业有一定的进入门槛，在此情况下，省级以下园区就成

为污染密集型企业的主要选择，因而，必须重视级别较低的工业集聚区的污染防

治问题。

在环保执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合理分配执法资源。地方政府常规环

境执法往往重点关注大企业和城镇地区，而忽略农村地区和级别较低的工业集聚区。

这容易出现 “鞭打快牛”现象，而真正的 “拖后腿”污染源得不到有效监管。因而，

地方政府在常规环境执法过程中，应加强 “补短板”，将执法资源向环境规制薄弱地

带转移，对真正的 “拖后腿”污染源进行有效监管。将环保执法重心向省级以下园

区、郊区和乡村地域等环境规制薄弱地带下沉。应针对城乡不同功能区的工业布局进

行立法，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不受工业污染。最后，应限制省级以下工业园区数量和

面积的无序扩张，回归园区节约土地、集约发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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